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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路基路面养护
乙级资质告知承诺审批实施方案的通知
云交规〔2022〕３号


各州、市交通运输局，省交投集团，省公路局，各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路基路面养护乙级资质告知承诺审批实施方案》经厅2022年第1次党组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2022年1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公路养护作业
单位路基路面养护乙级资质告知承诺审批
[bookmark: _GoBack]实施方案

为加强云南省自贸区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培育，根据交通运输部《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有关要求，结合全省实际，细化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适用范围
本实施方案适用于注册地在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拟申请路基路面养护乙级资质的企业。注册地在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具体指该企业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由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
二、工作原则
云南省自由贸易试验区公路路基路面养护乙级资质审批实施告知承诺制，按照本实施方案中明确的告知承诺程序执行，并遵循自主申报、信用承诺、信息共享、便捷高效的原则。
申请单位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遵守社会公德和商业道德，依法经营，诚实守信。
三、具体含义
本实施方案所称告知承诺，是指省交通运输厅一次性公布告知申请公路路基路面养护乙级资质的办理条件、标准、技术要求所需材料，申请单位以书面(含电子文本)形式承诺其符合资质条件并承担相应违反承诺的后果，省交通运输厅直接作出同意决定的方式。
四、职责分工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路基路面养护乙级资质告知承诺的许可和管理工作，具体负责组织资质条件审查、许可审批，组织开展资质条件核查、检查和从业行为监督管理工作。
各州、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申报企业告知承诺条件核查和取得资质后是否满足资质条件的监督检查。
五、申请及许可
（一）提交申请
注册地在云南省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拟从事二级及以下等级公路路基路面（含绿化）各类养护工程的单位，愿意采取告知承诺方式的，可通过现场申请的方式向省交通运输厅提出申请。申请资质时，申请单位应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按实名登记制度要求，提供经办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明，提交经申请单位签章的《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许可事项告知承诺书（公路路基路面养护乙级资质许可）》（以下简称承诺书）和《云南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申请表（路基路面养护乙级）》。委托申请的，还须提交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
（二）签署承诺
申请单位阅读并自愿签署承诺书，承诺已完全知晓告知事项，愿意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配合纠正违法违规及不规范的行为。对下列内容作出确认和承诺：
1.所填写的基本信息、提交的所需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
2.已经知晓告知的全部内容，且达到相应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愿意承担未履行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以及所告知的违诺失信惩戒后果。 
3.所作承诺是申请单位真实意思的表示。
（三）审查标准 
省交通运输厅对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
1.核实申请单位的注册信息是否符合云南省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
2.承诺书和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路基路面养护乙级资质申请表必须数据齐全、填表规范、印鉴齐全、字迹清晰。
3.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允许申请单位当场更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一次告知申请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单位补正后可再次提交申请。
（四）做出决定
1.省交通运输厅确认申请事项符合路基路面养护乙级资质告知承诺许可范围，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直接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
2.许可机关对申请单位提出的申请决定不予许可的，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说明不予许可的理由，并告知申请单位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五）证书制发
准予许可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单位颁发资质证书。
六、承诺公示
省交通运输厅以告知承诺制方式准予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路基路面养护乙级资质许可后，按照行政许可公示规定，及时在官网上向社会公布获得许可的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名单及其承诺事项，并实时更新相关信息。
七、核查
（一）核查主体
省交通运输厅及各州、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履行承诺情况的核查工作。
（二）核查方式
准予许可的，省交通运输厅在作出许可决定后30个工作日内，按告知承诺有关要求开展情况核查。核查方式以书面核查为主，实地核查为辅。
若核查不满足《办法》及《云南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实施细则》规定的资质标准要求的，撤销该企业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的准予许可决定。
八、其他事宜
（一）对注册地在云南省自由贸易试验区，但不选择以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路基路面养护乙级资质许可的，省交通运输厅应当依照《云南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办理。
（二）各有关单位应健全投诉举报处理机制，对有关告知承诺制的投诉举报要及时处理。
(三)本实施方案自2022年2月11日起施行。

附件：1.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许可事项告知承诺书
　　　2.云南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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